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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张中木 董事 身体原因 刘振辉

赵剑平 董事 工作原因 彭齐放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吕小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彭齐放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沈晓萍

公司负责人吕小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齐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晓萍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３３２，８９０，４６１．１８ ２，２６９，３８９，００７．２２ ２．８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９５７，０６６，１５６．５８ ９４８，４６７，４３８．３２ ０．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４８ ２．４６ ０．８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５，８０２，５８６．８０ －３２６．５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２ －３４０．０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４２１，３３９．７７ １１，４２１，３３９．７７ －４９．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５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０ １．２０

减少

１．２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１６ １．１６

减少

１．２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２，５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１，０１７，４８８．１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４８，４３９．８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２，９１１．６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３０，７５７．５７

合计

３６９，３９４．２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４，７４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海口海越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８５，３３３，２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９３２，２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

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９８０，７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

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９，０７７，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８，０５６，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５，６８２，５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４，８０１，４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蔡文胜

３，２８８，０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王杰

３，０９０，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帐款

８

，

４３２

，

３３９．５８ ４

，

４９１

，

５２８．６０ ８７．７４％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杭州海越置业有限公司本期收到上

期确认的租金

。

应收股利

０．００ ２

，

３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期初应收浙江华睿泰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浙

江泰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红利本期已收回

。

其他应收款

１

，

８５８

，

８９２．６６ ２６

，

５２１

，

４８６．９４ －９２．９９％

主要系期初应收浙江华睿海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款

２５００

万元本期已收回

。

存货

１６１

，

４６３

，

３６５．１２ ９１

，

９８３

，

１８６．９５ ７５．５４％

主要系成品油库存本期增加

。

在建工程

７８

，

３３２

，

７６１．６５ ５７

，

１８０

，

１８５．５１ ３６．９９％

主要系本期增加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３８

万吨丙烷与混合碳四利用项目工程支出

１９１０

万元

。

应付票据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期初银行承兑汇票期末已到期支付

。

应付帐款

１１

，

２０３

，

４０６．９４ １７

，

８３５

，

１３２．７７ －３７．１８％

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期初

应付北仑区小港青峙土建工程队石料场工程款本期已

支付

。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６０４

，

３０２．９９ ３

，

９８４

，

５４４．５３ －３４．６４％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期发放

上期计提的年终奖金

。

应交税金

－８

，

３５２

，

２１０．３４ ８

，

３１４

，

１５８．６４ －２００．４６％

主要系本期缴纳预收的加油站租赁收入营业税及附加

１３３９．５０

万元以及因本期存货增加所致的增值税留抵税

额增加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杭州海越置业有限公司本期新增商

业物业抵押贷款所致

。

长期借款

２０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７５％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杭州海越置业有限公司本期新增商

业物业抵押贷款所致

。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１２

，

６７４

，

８６９．１７ ９

，

６９３

，

４５０．５９ ３０．７６％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期新增

管理费

２１０．３０

万元

。

账务费用

１２

，

８１６

，

８８８．８１ ９

，

５００

，

２１７．８４ －３４．９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借款增加及信贷利率上调导致利息支

出增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

，

０１７

，

４８８．１２ －７３１

，

０８２．９４ ２３９．１８％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浙江天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之

股票公允价值本期上涨

。

营业外收入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３

，

６２２．４５ －８１．６５％

主要系上期控股子公司诸暨市越都石油有限公司处置

固定资产收入

。

营业外支出

５４８

，

４３９．８４ ８１６

，

３２７．４０ －３２．８２％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水利建设基金和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关于宁波项目的进展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

＂

公司

１３８

万吨

／

年丙

烷和混合碳四利用项目进展公告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收到宁波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３８

万吨

／

年丙烷和混合碳四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甬环建

［

２０１１

］

８８

号） 和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设立安全审查意见书》（甬危立

［

２０１１

］

－Ａ－００２４

号）。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

＂

公司

１３８

万吨

／

年

丙烷和混合碳四利用项目进展公告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收到浙江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关于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丙烷和混合碳四利用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浙经

信资源［

２０１２

］

１４６

号）。

现阶段，项目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工程基础设计和长周期设备采购工作已全面开展，目前公司

已完成第一批长周期设备的技术交流及商务谈判工作，并已进入招投标程序。

二、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决议

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到期。为保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拟

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对董事会的授权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 即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小奎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８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３

）如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个议案《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８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

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

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提案行使表决权：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５、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６、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互保事项的议案

》；

８、

审议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有效期的议案

》；

１１、

审议

《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３８

万吨

／

年丙烷与混合碳四

利用项目长周期及次长周期设备采购计划的议案

》；

１２、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３、

审议

《

关于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申请项目融资的议案

》。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应按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１

、对临时提案 投赞成票；

２

、对临时提案 投反对票；

３

、对临时提案 投弃权票。

如委托人对任何上述提案（包括临时提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该

等议案投票表决：

□

是

／□

否；

对列入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举监票人，审查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等，

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享有表决权：

□

是

／□

否；

委托授权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注：委托人应在授权书上“

□

”中打“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或法人代表）签名： 股东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件三： 股东大会回执

回 执

截止 年 月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

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帐户： 持股数（股）：

出席人姓名：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件均有效；

２．

授权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在杭州海越大厦会议室 （杭

州市滨江区丹枫路

７８８

号）召开。 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出席会议人员：孙优贤、尹小娟、周杰、周丽

芳、黄鹏飞），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优贤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内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草案）；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草案）；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草案）；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额度：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拟为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担保；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担保；为浙江省耀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８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担保。

●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拟与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担保总金额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等额连带责任互保，担

保期为一年的《互保协议》。

２

、拟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担保总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等额连带

责任互保，担保期为一年的《互保协议》。

３

、拟与浙江省耀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担保总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等额连带责

任互保，担保期为一年的《互保协议》。

二、被担保人情况：

１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经销：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前二项除危险化

学品），日用杂品，文体用品；种植业，养植业，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等。 公司注册地址：诸暨市店口镇解放

路

３８６

号。法定代表人：冯亚丽。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２１７

，

９８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

，

１６２

，

９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１

，

０４９

，

７４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７

，

３４１

万元。

２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制冷通用设备、家用电力器具部件、金属材料制造、销

售和服务暖通空调工程的设计、技术咨询及系统工程安装；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等。 （为上市公司，

股票简称：盾安环境；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１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注册资本：

８３

，

７９３．７５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７５２

，

２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０８

，

７９７

万元，净利润

２９

，

３０８

万

元。 （经审计）。

３

、浙江省耀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建筑材料，化工原

料（不含危险品），电子产品，轻纺原料，五金交电等。 公司注册地址：杭州市环城北路

３０５

号耀江发展中心。

法定代表人：汪曦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８

，

５０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２０６

，

３０８

万元，净资产

９８

，

２０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４

，

８０６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经过对上述公司的资信情况调查，董事会认为上述公司的资信及盈利状况较好，与其进行互保不会

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认为上述互保额度所产生的风险是公司所能控制的。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获得一致通过。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四、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

３０

，

８６７．８７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２６．３７％

，上述担保没有发生逾期。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以下独立意见：上述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

程序均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等公司对外担保

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及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本次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产品 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实际数

２０１２

年预计数

关联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

关联交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采购 成品油

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有限公

司

２０８９３．３１ １３．７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其他

许可使用成品油

库

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有限公

司

１４４．００ １６．７１ －－－ －－－

租赁 海越国贸大楼

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有限公

司

１１．００ １４．９５ １１．００ １５．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小奎

经营范围：汽、柴油及煤油的批发；滑油等的销售

企业住所：诸暨市暨阳街道西施大街

５９

号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

，

４８３

万元；净资产：

１

，

４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４１

万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联营公司。 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８％

，本公司董事长兼任

该公司董事长。

三、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有限公司签订的《成品油供销协议》，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

有限公司向公司供应的成品油价格，按照中国石油销售公司浙江分公司制订的成品油批发指导价执行。

根据公司与承租方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本公司向诸暨中油海越油品经销有

限公司出租海越国贸大楼部分房产，依据市场价约定的年度租金为

１１．００

万元。

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内成品油采购渠道主要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向诸暨中油油品经销有限公司采购成品

油是必要的并将持续。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吕小奎回避了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按照相关规定，在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

议前，对公司相关部门提交的资料进行了调查了解，认为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的预计是比较合理的，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听取了公司管理层的说明，并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的

审核后，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之采购行为，关联交易的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公

正的原则协商确定，关联董事吕小奎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核了该项关联交易，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上述

２０１２

年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业务往来，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体现了关联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符合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与该关联企业长期以来保持了良好的业务往来，由此构成的关联交易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

行。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３

、《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额度：

为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海越”）向以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分行为牵头行的

银团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８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因

１３８

万吨

／

年丙烷和混合碳四利用项目建设需要， 拟于

２０１２

年向以国家

开发银行宁波分行为牵头行的银团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８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借款。 本公司拟为宁波海

越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情况：

宁波海越系本公司

１３８

万吨

／

年丙烷和混合碳四利用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宁波银商投资有限公

司、宁波万华石化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股东方股权比例分别为为

５１％

、

３１％

、

１８％

。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

期。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北仑区戚家山街道浃江路

８

号

４

号楼

１０３

室；法定代表人：吕小奎；

经营范围为：合成橡胶、燃料油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口。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宁波海越资产总额为

４０

，

８０７．８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２１７．９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９

，

５８９．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９．８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１０．０５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为获得项目所需资金，保证公司

１３８

万吨

／

年丙烷与混合碳四利用项目的顺利推进，上述

担保是必要的，符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融资提供担

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获得一致通过。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该等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四、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

３０

，

８６７．８７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２６．３７％

，上述担保没有发生逾期。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以下独立意见：为获得

１３８

万吨

／

年丙烷与混合碳四利用项目所需资金，上述

担保是必要的，且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

司章程》等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及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

况。 因此，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上接

B092

版）

意为其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干巷支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元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一年；同意为其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元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一年；同意为其在中国建

设银行上海金山支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元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与关联方日常交易额将达到

９０００

万元左右。 具体情况如下：

１

、 公司与股东单位———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洋石油工程设备方面的合作交易额约

１０００

万元左右。

２

、 公司与股东单位———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上海中浦供销有限公司在特种不锈

钢和钛钢等原材料采购方面的交易额约

８０００

万元左右。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Ｆ１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 周学仲

注册资本：

３８８

，

９４４

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总承包；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工程、石油机械制造与修理工程、管道输送工程、油气

处理加工工程、油气化工及综合利用工作）及建筑工程的设计；承担各类海洋石油建设工程的施工和其它

海洋工程施工；承担各种类型的钢结构、网架工程的制作与安装；压力容器制造；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对外经营合作（承包境外海洋石油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

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内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国内沿海普通货物运输（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国际航线货

物运输；自有房屋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股东（持股比例

７．５％

）

２

、中浦供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乳山路

９８

号

８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胡建民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普通机械及成套、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辅料（除危险品），润滑油、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

电、文化办公机械、电子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百货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汽车及硅钢原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关联关系：公司股东

－－－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子公司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

协商定价。市场价格以交易发生地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准，在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润

作为定价依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是正常的商品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公开、公平和公正

的，交易是公允的、无损害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业务竞争能力的提高。 随着公司治理

结构的不断完善，上述关联交易将逐步降低，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监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监事胡

建民回避表决。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预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所发生的，是必要的、有利的。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充分

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蓝科高新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蓝科高新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３３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了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１１．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８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２

，

２７０

，

１７６．８８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７

，

７２９

，

８２３．１２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

事务所以 “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６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１

、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随时接受公

司保荐机构的监督。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为募集资金开设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省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宁支行二个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以

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议案》，（该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进行了披露）； 上海

蓝滨开设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干巷支行二个专项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本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省分行营业部

６２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３３４，４２４．９２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

安宁支行

１０４５１８４２５６１１ ４３５，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７０１，８７５．４４

活期

上海蓝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金山石化支行

３１００１９１２８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６８４．８４

活期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干巷支行

３２７８５０１８０１０１３４３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０９８，２２８．２５

活期

合 计

－ ５３９，２１１，２１３．４５

２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劵股份

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宁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营

业部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劵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干巷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２，７７２．９８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５９５．２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 ５９５．２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

（３）＝（２）

－（１）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４）

＝（２） ／

（１）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重型石化装备

及空冷设备研

发制造项目

—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 ２６．０９％

一期车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投入试生

产

；

二期车

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投入试

生产

。

无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 ２６．０９％ — －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原因

（

分具

体募投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

部分项目已由上海蓝滨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止

，

上海蓝滨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及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８，３０１，９６０．９１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议

案

》（

该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进行了披露

）。

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１０７９２

号鉴证报告

。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将

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期限共计

６

个月

。

使用

期限为

６

个月

。

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为

７，６５０

万元

（

该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进行了

披露

）。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尚处于实施阶段

。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３０

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ＢＤ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Ａ ＨＵＡ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ＣＯ．

，

ＬＴＤ．

地 址： 中国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Ａｄｄｒｅｓｓ

：

１２ｔｈ／Ｆ

，

７ｔ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ｏ．１６ Ｘｉ Ｓｉ Ｈ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Ｒｏａｄ

，

ＨａｉＤ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Ｐ．Ｒ．Ｃｈｉｎａ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９

Ｐｏｓｔｃｏｄｅ

：

１０００３９

电 话：

８６－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１１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

８６－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１１

传 真：

８６－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０６

Ｆａｘ

：

８６－１０－５８３５ ０００６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目 录 页码

一

、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１－３

二

、

附件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１－３

三

、

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证明

关于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３０

号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高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进行鉴证。

一、管理层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责任

蓝科高新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等有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并保证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蓝科高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表鉴证结论。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行

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

２０１１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选择的鉴

证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募集资金专项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序，但目的

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鉴证证据是充分的、适当的，为发表结论提供

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蓝科高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编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蓝科高新公司

２０１１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 蓝科高新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报告

作为蓝科高新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中国注册会计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３３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了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１１．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８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２

，

２７０

，

１７６．８８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７

，

７２９

，

８２３．１２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

事务所以 “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６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 金额

（

人民币元

）

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７

，

７２９

，

８２３．１２

尚未转出垫付发行费用

（

＋

）

２

，

０６１

，

４７６．８８

２０１１

年度利息收入

（

＋

）

１

，

８７１

，

８７４．３６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

－

）

１８８

，

３０１

，

９６０．９１

２０１１

年度使用

（

－

）

２７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

）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５３９

，

２１１

，

２１３．４５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１

、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随时接受公

司保荐机构的监督。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为募集资金开设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省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宁支行二个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以

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议案》，（该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进行了披露）； 上海

蓝滨开设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干巷支行二个专项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本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省分行营业部

６２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３３４，４２４．９２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

安宁支行

１０４５１８４２５６１１ ４３５，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７０１，８７５．４４

活期

上海蓝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金山石化支行

３１００１９１２８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６８４．８４

活期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干巷支行

３２７８５０１８０１０１３４３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０９８，２２８．２５

活期

合 计

－ ５３９，２１１，２１３．４５

２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劵股份

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宁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营

业部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劵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干巷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三、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

（３）＝（２）

－（１）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４）

＝（２） ／

（１）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重型石化装备

及空冷设备研

发制造项目

—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 ２６．０９％

一期车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投入试生

产

；

二期车

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投入试

生产

。

无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 ２６．０９％ — －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原因

（

分具

体募投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

部分项目已由上海蓝滨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止

，

上海蓝滨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及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８，３０１，９６０．９１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议

案

》（

该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进行了披露

）。

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１０７９２

号鉴证报告

。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将

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期限共计

６

个月

。

使用期

限为

６

个月

。

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为

７，６５０

万元

（

该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进行了披

露

）。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尚处于实施阶段

。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８２，７７２．９８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595.20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595.20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附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蓝科石化

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２０１１年度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信证券”）作为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高新”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对蓝科高新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３３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２７

，

７２９

，

８２３．１２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６７

号”验资报告审核。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蓝科高新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甘肃蓝科石

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

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蓝 科 高 新 募 集 资 金 分 别 存 储 于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甘 肃 省 分 行 营 业 部

（

６２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安宁支行（

１０４５１８４２５６１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金 山 石 化 支 行 （

３１００１９１２８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上 海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干 巷 支 行

（

３２７８５０１８０１０１３４３００

）（以下统称“专户银行”）四个专户之中。 蓝科高新与国信证券以及专户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单次或

１２

个月

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净额的

２０％

的，蓝科高新应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同时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新宇、彭朝晖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履行状况良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分行营业部

６２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

３３４

，

４２４．９２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市安宁支行

１０４５１８４２５６１１ １９０

，

７０１

，

８７５．４４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石化支行

３１００１９１２８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

，

６８４．８４

４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干巷支行

３２７８５０１８０１０１３４３００ １８４

，

０９８

，

２２８．２５

合 计

５３９

，

２１１

，

２１３．４５

三、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１

重型石化装备及空冷设备研发制造项目

２１５

，

９５１

，

９６０．９１

２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９２

，

４５１

，

９６０．９１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２１５

，

９５１

，

９６０．９１

元，具体情况请见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金额为

１８８

，

３０１

，

９６０．９１

元。

公司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已以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１８８

，

３０１

，

９６０．９１

元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经第一

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１８８

，

３０１

，

９６０．９１

元。

国信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对上述置换情况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发布了《甘肃蓝科

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

００４

），对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有资金事项。

（三）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使用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期限

６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

意意见，国信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就上述情况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发布了《甘肃

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 对该项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２

，

４５１

，

９６０．９１

元，其中：项目建设投入

２１５

，

９５１

，

９６０．９１

元（含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金额

１８８

，

３０１

，

９６０．９１

元），实际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７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５３９

，

２１１

，

２１３．４５

元（含银行利息

１

，

８７１

，

８７４．３６

元以及尚未转出垫付发行费用

２

，

０６１

，

４７６．８８

元）。

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见附表。

四、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大华核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３０

号《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报告认为，蓝科高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编制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

蓝科高新

２０１１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蓝科高新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主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

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支持文件等资料，并与公司各

级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以便了解实际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蓝科高新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蓝科高新不存在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

保荐代表人：

＿＿＿＿＿＿＿＿＿＿＿＿＿＿ ＿＿＿＿＿＿＿＿＿＿＿＿＿＿

周新宇 彭朝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 月 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２，７７２．９８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５９５．２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５９５．２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３）＝（２）－

（１）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４）

＝（２） ／

（１）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重型石化装

备及空冷设

备研发制造

项目

—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 ２６．０９％

一期车

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投入试

生产

；

二期车

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投入试

生产

无

不适

用

否

合计

—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８２，７７２．９８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２１，５９５．２０ － ２６．０９％ — — —

未达到计划

进 度 原 因

（

分具体募

投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无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

部分项目已由上海蓝滨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止

，

上海蓝

滨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及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８，３０１，９６０．９１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资

金的议案

》（

该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进行了披露

）。

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１０７９２

号鉴证报告

。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期限共计

６

个月

（

该决议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进行了披露

）。

经核查

，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７６，５００，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处于实施阶段

。

募集资金其

他使用情况

无

(上接B094版)


